

滕政办发〔2020〕8号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滕州市农村公路工程建设投资

政策》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滕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滕州市农村公路工程建设投资政策》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4月7日

滕州市农村公路工程建设投资政策
农村公路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近几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公路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要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的重要指示，把农村公路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障农村公路稳步发展，按照《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山东省农村公路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政策。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按照“上级扶持、市级补助、镇级配套”的基本原则，结合实际，因地制宜，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采取多种形式筹措农村道路建设养护资金，确保圆满完成各项农村道路建设任务。

（二）政策范围。分为阶段性工程及常态化工程，阶段性工程主要包括：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四好农村路”建设工程（道路提档升级及自然村通达工程、农村公路大中修、危桥改造、站点建设、信息化平台建设）等项目；常态化工程，主要包括：县乡级公路建设工程、农村公路小修养护工程、农村公路安防工程、公路日常保洁、农村公路桥梁建设工程、农村公路路面状况改善（大中修）工程、上级专项工程等。

二、政策标准

（一）阶段性工程投资政策及补助标准
1.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程：实施年度2020年，实施主体为涉及镇人民政府，市财政列支专项资金对实施的建设项目按面积进行奖补，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厚度不低于15厘米）或沥青路面（沥青厚度不低于3厘米、碎石类基层厚度不低于16厘米）的每平方米奖补60元；采用普通灰砂砖路面的每平方米奖补35元；采用砂石路面的每平方米奖补13元。
2.“四好农村路”三年集中攻坚行动建设任务：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四好农村路”工作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18〕13号）、《枣庄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四好农村路”工作的实施意见》（枣政发〔2018〕10号）、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实施意见》（滕政办发〔2018〕27号）等文件要求，实施年度为2018--2020年，实施主体为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

（1）道路提档升级及自然村通达工程：沥青路面复铺补助60元/平方米；新改建道路补助75元/平方米；重点路段项目建设补助115元/平方米。
（2）农村公路路面状况改善（大中修）工程：道路大中修补助标准为60元/平方米。
（3）危桥改造工程：桥梁主体工程建设（含引桥路基、路面、防护工程、交安设施及护岸护坡等）费用由市财政承担，用地、附着物清理、“三杆”及地下管线迁移等费用由所属镇承担。

（4）公交站点建设：每个公交站点补助5000元。
（5）信息化平台建设：费用由市财政全额承担。
以上项目的设计、监理、交竣工检测、第三方审计、市级层面建设管理等费用均由市财政承担，其余资金由各镇（街）、企业负责筹集。上级针对以上项目的奖补资金由市财政纳入市财政补助资金统筹使用。

（二）常态化工程投资政策及补助标准
1.县乡级公路建设工程：县级公路项目建设主体为市政府，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实施；乡级公路项目实施主体为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市财政负责路面工程、小桥（含小桥）以上结构物、安防工程等项目和勘察设计、监理等建设管理相关费用；路基工程、土路肩、街外排水、绿化、附着物清理、“三杆”迁移、管网迁建等由所属镇街负责落实资金组织实施。项目建设根据各镇街准备情况确定实施计划，优先考虑完成清表及路基工程的项目。
2.农村公路小修养护工程：县级公路日常小修养护及相关费用由市财政全额承担；乡、村级公路日常小修养护及相关费用，市级财政承担70%，镇（街）财政负责落实30%。
3.农村公路安防工程：全市农村公路安防工程由市交通运输局统一组织实施，建设费用由市财政承担，项目完成后日常管护更换按照行政权属分别负责。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县级公路安防设施维护、管理，各类标志、标牌、标线等日常维护更换、施划所产生的费用由市财政承担；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负责乡、村级公路安防设施维护管理，各类标志、标牌、标线等日常维护更换、施划所产生的费用由镇（街）财政负责落实。
4.公路日常保洁费用：按照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滕州市公路日常保养（保洁）实施方案的通知》（滕政办发〔2019〕12号）文件执行。
5.农村公路桥梁建设工程：县级公路桥梁建设工程由市财政承担建设资金，地方关系协调等工作及产生的费用由所属镇（街）负责；乡、村公路桥梁建设工程桥梁主体工程建设（含引桥路基、路面、防护工程、交安设施及护岸护坡等）费用由市财政承担，用地、附着物清理、“三杆”及地下管线迁移等费用由所属镇承担。
6.农村公路路面状况改善（大中修）工程：道路大中修补助标准为60元/平方米。
7.上级专项工程：市财政局要牵头做好各项上级资金、涉农切块资金的分配、管理，所有上级资金均作为市财政资金由市财政统筹使用。

三、项目资金管理

市交通运输局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对建设项目的调度、监督管理，严格落实建设程序，规范公路工程建设市场，履行好县级公路建设主体责任。各相关部门、各镇（街）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组织推进好项目建设，做好资金筹集、使用、管理等工作。市财政局会同市交通运输局委托第三方对各镇（街）已验收的项目进行审计，根据审计结果拨付市级资金至各镇（街）财政，由各镇（街）负责支付使用，各镇（街）必须优先保障农民工工资的支付。项目管理、第三方审计等产生的费用，在市财政承担资金中另行单独列支。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及各镇（街）要在抓好项目建设的同时，做好资金筹措、管理、使用工作，将有限的项目资金用活，全力保障交通项目稳步推进实施。



抄  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察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市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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